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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建議收購M O B P A R T N E R的全部股權

本公告乃由金山軟件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於2015年3月15日（舊金山時間），Cheetah Mobile Inc.
（「Cheetah」）（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，其股份於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）已達成最終協
議收購MobPartner S.A.S.（「MobPartner」）的全部股權，估計總代價約為58百萬美元（可予
交割及經其他調整），有關代價可以現金及Cheetah將予發行的股份方式支付（「建議收購
事項」）。建議收購事項須遵守慣例成交條件。於建議收購事項完成後，MobPartner將成
為Cheetah的全資附屬公司。

MobPartner是一家在舊金山、倫敦、巴黎及北京均設有業務的移動營銷公司，提供先進
的移動營銷廣告及商業化解決方案。MobPartner為廣告商在移動端提供創新的效果營銷
技術，並幫助發行商以較高的eCPM變現流量。Cheetah是領先的移動互聯網公司，提供
關鍵任務應用程序，為全球範圍內的用戶提供更快、更容易訪問且更安全的互聯網和移
動體驗。建議收購事項將進一步提升Cheetah在移動廣告領域的專知，且Cheetah將打造世
界領先的移動廣告平台之一。

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，就董事所知、所悉及所信，建議收購事項下的賣方及彼等各自
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。由於有關建議收購事項
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低於5%，故建議收購事項豁免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
上市規則第14章下的申報、公佈及股東批准之規定。

承董事會命
金山軟件有限公司

主席
雷軍

香港，2015年3月16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張宏江先生、吳育強先生及鄒濤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雷軍先生、求伯君先生和劉熾平
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舜德先生、鄧元鋆先生及武文潔女士。


